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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為使服務對象獲得穩定與安全之服務，本會社區整合型服中心

(以下簡稱 A單位)建立服務單位派案機制，以維護服務對象權

益。 

 

貳、 本會 A單位依以下內容作為評估服務單位加入派案之依據，並經

簽定合作協議書後始得開始派案。 

一、 服務規模與運作流程。 

二、 服務品質管理機制。 

 

參、 本會 A單位秉持個案管理之核心，公平派案，以服務使用者最佳

利益為優先，並訂有評估服務單位原則如下： 

一、 以個案、家屬選擇之政府特約單位為優先。 

二、 服務人力及服務量能充足，可協助個案達成照顧目標者。 

三、 單位能依服務倫理提供專業服務，並能依 A 個管照顧計畫

提供服務並落實服務品質。 

四、 單位服務品質能持續維持，可與 A 單位個管員之照顧計畫

配合，協助個案達成照顧目標者優先。 

五、 單位服務人員能保持服務敏感度，有應變處遇之能力者。 

六、 單位能與 A 單位個管員配合執行個案照顧服務計畫，並建

立即時通訊機制，可機動因應個案服務需求調整服務項目。 

七、 依公平輪派原則，並與本會簽訂合作意向書之單位。 

 

肆、 本會 A單位依社區服務中心為範圍建立派案資料，並針對服務項



 

目建立單位派案結果表作為服務派案依據，並以加入月份時間做

為排序標準，建至於網站上做公告。 

 

伍、 本會 A單位派案一派案順序表進行派案，若該次接受派案之單位

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回覆接案與否，否則視同放棄該次輪派權利，

並由本會 A單位派給次一輪序之單位。 

 

陸、 服務單位發生以下情形者，本會 A單位得改派給其他單位。 

一、 個案與家屬之意願。 

二、 單位人員不足，暫無法提供服務則予以轉換其它單位，並與

家屬說明更換理由。 

三、 單位未能具有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則不能提供特殊需求對象

服務者，則予以改換。 

四、 單位服務品質不佳，經抽查無故遲到早退者。 

五、 單位有私下與服務對象要求變相加價，收取抽成費、管理費

等名目費用或重大事件有損個案權益時，經查證屬實則予以

通報長照中心，並終止相關合作。 

  



 

 

流程圖 

 

 

單位拜訪 本會自行開發 

評估 

一、 組織架構與人員編制。 

二、 服務規模與運作流程。 

三、 服務品質管理機制。 

簽訂合作意向書 

加入派案與否 不派案 

派案管理 

服務正常運作與否 改派 

服務追蹤 


